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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 规划图则

塔河县开库康镇应急避难场所建设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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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用地界线

1.用地代码按照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执行。

2.控制指标中的用地性质、用地面积、容积率、建筑系数、建筑限高、绿地率、交通出入口方位均为规定性控制指标。

3.本图则使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,图中尺寸单位为“米”。

4.表中建筑面积为地上建筑面积上限值，不包含地下建筑面积。

5.地块位于开库康镇边境派出所东侧空地，为中期固定避难场所，人均有效避难面积3.0平方米，服务半径1.5公里，可容纳避难人

数为398人。

6.按分级分类要求配套基础设施与应急物资，执行YJ/T26《应急避难场所 设施设备及物资配置》标准，配套基础保障设施、应急服

务设施、表示指引设施等。

7.其他公用设施用地兼容应急避难场所，紧急避难所公共卫生间数量不宜少于避难人数的1.0%。

8.表中停车位为下限值，地块内配建停车位建设充电设施的车位比例不宜低于≥10%。

9.除满足图则中各项规定外，控制性详细规划还应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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